者政复〔2018〕19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祁  芸

者竜乡人民政府
对者竜乡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
会议第18号建议的答复
李有明代表： 

     你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向阳村垃圾车配备的建议》已交乡人民政府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经调查了解，为了更好地加强向阳村环境整治工作的开展，方便垃圾清理，全村需配备垃圾车3辆，垃圾箱7个。
该建议合理且符合向阳村发展实际，根据目前乡村振兴以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求，目前全乡正逐步配备相应的垃圾处理设备，且根据脱贫攻坚工作的整体要求，向阳村垃圾清运设备已列入了乡级项目库中，下一步将按照国家振兴乡村的战略要求以及县级项目安排，逐步争取实施。
者竜乡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年11月15日

抄送：乡人大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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